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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第一股”加加食品被罚

40万元 多名高管被处罚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
首席记者 董哲）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证监
局日前开出今年第一份“罚
单”。2月14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从中国证监会湖
南监管局官网获悉，该局
于 2月 12 日在官网发布了
〔2020〕1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等问题的加加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各处以 40 万元的罚款。此
外，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副董事长、财务总监等多名
高管同时被处罚。
　　根据中国证监会湖南
证监局的调查查明，加加食
品和湖南卓越主要在未及
时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未按规定披
露与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
情况和未及时披露为控股
股东提供担保情况等三个
方面存在违法事实。在处理
结果出来之前，案涉的被占
用资金已全部归还，案涉的
商业承兑汇票已全部结清，
案涉的违规担保也已全部
解除。
　　2月 13 日，加加食品
对此也发布了相关公告，称
公司于 2020 年 2月 12 日收
到了中国证监会湖南证监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

为缓解债务压力 占
用资金 5400 万元

　　据中国证监会湖南证
监局披露，2018年2月9日、
2月 11 日，因迫于外部债
务压力，加加食品、湖南卓
越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
杨振指使加加食品财务人
员将加加食品 2400 万元转
给其指定的自然人刘某渝，

将 3000 万元转给加加食品
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控制的
湖南派仔食品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湖南派仔”)，公
司时任董事、财务总监段维
嵬代杨振签字审批同意付
款，公司时任董事、总经
理刘永交，公司时任董事、
董事会秘书彭杰，公司时任
监事王彦武知悉上述资金
转账事项。
　　上述两笔转账金额合
计 54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年报经审计净资产的
2.62%，未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办公会审议，
在事项发生时，未通过临时
公告予以及时披露，截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前述资金
占用已全部归还。
　　湖南证监局认定，加加
食品对上述违法行为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杨振、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段维
嵬、刘永交、彭杰、王彦武；
湖南卓越作为加加食品控
股股东指使上市公司实施
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为杨振。
 

违规开具商业承兑汇
票贴现或借款质押

       经湖南证监局查
明，2017 年 3 月 7 日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为向外
部保理等机构融资或帮助
湖南卓越对外借款提供质
押，杨振指使加加食品财务
人员收集公司出纳保管的
银行 U盾、密码，公司财务
副总监保管的复核 U盾、密
码，交给湖南卓越财务总监
蔡某珍，由蔡某珍指使湖南
卓越会计周某铭使用加加
食品的银行 U盾、密码，通
过网上银行向关联方宁夏
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夏可可美”）、

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夏玉蜜淀粉”）
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合计金额
69880 万元，向杨振指定的
深圳市农耕世纪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农耕世纪”）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 2000 万元，公司
时任副董事长杨子江知悉、
参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据调查，上述向宁夏可
可美、宁夏玉蜜淀粉开具的
合计 69880 万元商业承兑汇
票中，有 3000 万元汇票被
宁夏可可美转回加加食品，
未实际使用；有 66880 万元
汇票由杨振指使蔡某珍让
宁夏可可美、宁夏玉蜜淀
粉财务人员向外部保理等
机构背书贴现或用于湖南
卓越对外借款提供质押，其
中，63880万元汇票被贴现，
贴现金额合计 59,741.22 万
元，最终均被湖南卓越或杨
振使用，3000 万元汇票被
用于为湖南卓越对外借款
提供质押。
　　上述向农耕世纪开具的
2,0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
被用于湖南卓越向农耕世
纪借款 2,000 万元提供质
押。
　　经湖南证监局认定，
上述合计开具 71,880 万元
商业承兑汇票的关联交易
事项，占公司 2017 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 34.91%，未经
加加食品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办公会审议，不具有真
实的交易背景，在事项发生
时，均未按照规定予以披
露；截至2018年 9月28日，
前述商业承兑汇票已全部
结清。
　　加加食品对上述违法
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为杨振、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为杨子江；湖南卓越作为
加加食品控股股东指使上

市公司实施上述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杨振。
 

提供担保却不及时对
外披露信息

　　湖南证监局还查明，
2017 年 11 月，杨振使用加
加食品的公章，以加加食
品的名义为湖南卓越对外
借款提供担保，合计金额
29,5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年报经审计净资产的
14.33%，未经加加食品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办公会审
议，在事项发生时，未通
过临时公告予以及时披露，
公司时任副董事长杨子江
知悉、参与上述对外担保事
项；截至2018年 9月28日，
前述违规担保已全部解除。
　　湖南证监局认定，加加
食品对上述违法行为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杨振、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杨子
江；湖南卓越作为加加食品
控股股东指使上市公司实
施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为杨振。

财务总监为自己“开
脱”被驳回

　　在中国证监会湖南证
监局调查期间，加加食品时
任董事、财务总监段维嵬
在陈述、申辩意见中提出：
加加食品实际控制人违规
占用公司资金，并非其本
人及管理层成员纵容所致，
更非合谋而为；未及时披
露上述违规事项系出于保
障被占用资金的顺利收回，
其本人不存在故意违反信
息披露相关规定的情形，且
未及时披露上述违规事项
最终未对上市公司、投资者
造成实质损失及危害后果，

请求减免处罚。
　　针对段维嵬陈述的意见，湖南证
监局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
条第三款、第一百九十三条；《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
等规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除非其能够证明已
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段维嵬作为加
加食品时任财务总监，负有调配企业
营运资金的职责，且对前述资金占用
行为的信息披露及时性、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责任。
　　经查明，段维嵬知悉该事项并代
董事长签字将公司资金转出，导致公
司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占用，违规行为
发生后，段维嵬并未向监管部门报告
或督促公司按照规定及时披露，其陈
述、申辩理由并不能证明其已依法履
职或已尽到忠诚勤勉义务，且其签字
行为直接导致了占用行为的发生，对
于当事人在申辩时提及的危害后果等
情节，该局在给予行政处罚时已充分
考虑。遂决定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
予采纳。
　　2020 年 2 月 3 日，湖南证监局决
定：对加加食品给予警告，并处以罚
款 40 万元；对湖南卓越给予警告，
并处以罚款40万元；对杨振给予警告，
并处以罚款 20万元，其中作为加加食
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万元，
作为湖南卓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
款 10 万元；对杨子江、段维嵬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5万元；对刘
永交、彭杰、王彦武给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罚款 3万元。
 

加加发布公告称公司经营情况
正常

　　湖南证监局向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证实了这份处罚决定。记者分别拨
打加加食品公司及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了解相关情况，电话均无人接听。
　　不过，加加食品在 2月 13 日发
布的公告中表示，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同时，公告还称，根据《行政处
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
上述违法行为并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
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项至第
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本次处罚后，公司仍将满足《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不会影响
公司正在推进中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金枪鱼钓 100% 股权的重大资
产重组。
　　公开资料还显示，2019 年 6 月 6
日，加加食品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近来，加加还因食品营业收入、
大额采购、关联方资金占用、销售及
管理费用、股份轮候冻结等 11 项问
题多次受到交易所关注。
　　此外，加加食品业绩增长堪忧。
昔日的“酱油第一股”2017 年公司净
利润为 1.59 亿元，较 2016 年 1.5 亿
元的净利润缓慢上升；2018 年，净利
润下降明显，全年净利润为1.15亿元，
较上年度净利润下降了 27.58%。


